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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目的
1、 協助本系實習學生應用專業學科知識於實際工作場所中。
2、 協助本系實習學生從實習經驗中充實工作技能、培養獨立思考、協調及溝通的能力。
3、 藉由實習機構之實務教導，結合學校學術之理論，印證所學並增進實際問題解決能力。
4、 提供良好的社會經驗歷程，以培養本系學生成為產業所需之專業人才。
貳、產業實習分工事項
1、 本系「實習與就業輔導委員會」，負責實習辦法之規劃與修訂、審查及確認實習機構資格、遴選實習學生、督導學生實習的進行，以確保實習的成效。為推動本系學生參與產業實習工作，本系遴選優良之企業（實習機構）提供本系學生實習名額（亦可由學生自行尋找實習企業），並與實習機構協議簽訂「實習合作契約書」，明確規範雙方權利與義務。
2、 學生自行洽得之實習機構須經本系實習指導委員會審核認可，提出申請時間以實習前二個月為原則。
3、 本系負責聯繫協調實習相關事項及安排分發學生至各實習機構，並指派實習指導教師負責指導學生實習。
4、 實習機構負責實習學生工作項目之規劃、安排、分配、報到、訓練及輔導。
叁、產業實習學分
(1) 110學年度(含)至112學年度入學(含)的本系學生，修習「產業實習(一)、(二)」課程或「產業實習」，實習起算時間，可採取暑期實習、學期實習或彈性時間實習（暑期加學期中）。
(2) 單學期總實習時數合計80小時以上，並經考核成績及格者，即可取得該學期學分。
(3) 同學亦可於上學期實習時數達160小時並經考核成績及格者，即可取得產業實習(一)、
     (二)學分。
肆、實習進行
	根據學生所填寫之實習意願調查表，由本系分配至適合實習機構，並秉持公平、公正
    及公開原則，公布實習學生及配合之實習機構名單。本系甄選實習學生之規定如下：
  一、遴選原則：
(1) 有選修本系「產業實習」學分者。
(2) 取得證照之種類。
(3) 學習領域及興趣。
(4) 居住地區。
(5) 實習機構若需專業證照或技能者，以具有相關證照或技能者優先。
  二、實習人數：本系依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名額分配實習學生。
  三、家長同意書：實習分配完畢，實習學生應填具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保證督促實習學生遵守實習相關規定，以順利完成實習工作。
  四、實習期間保險：每位實習學生參與實習期間，實習單位依勞保局相關法令辦理勞工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提撥等，若實習單位未幫學生加保，可由本系協助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保費由學生自行負擔。
  五、實習薪資：實習乃為學習之性質，本系實習學生不得要求薪資，若實習機構另有規定之薪資者，不在此限。
  六、實習出缺勤：實習期間屬於學校課程性質，視同一般正常上課，學生請假需附證明文件予實習單位以及學校，請假或缺勤者，需補足所缺之時數。
伍、實習學生工作紀律
1、 準時上、下班，不遲到、不早退。實習期間請假需經實習機構之主管同意。
2、 上班時保持服裝儀容整潔，勿奇裝異服。
3、 遵守實習機構所安排之工作及作息等各項規定，並接受指導，不得轉換實習機構/實習單位或任意停止實習，惟特殊情事經本系協議通過者，得以個案處理。
4、 實習學生必須嚴守保密之義務，絕不將實習機構的機密資訊洩漏或以任何方式告知第三人，使其他第三人知悉或持有任何相關機密資訊。更不得自行利用或以任何方式交付或交由第三人利用相關機密資訊或取得任何權利。
5、 實習學生必須尊重實習機構的智慧財產權。
6、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損實習機構及本校校譽之行為或其他不適任之情事等，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本系與實習機構協商同意後，得隨時終止實習，實習學生不得異議。
陸、實習考核 
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及本系實習指導教師分別評定，其中實習機構評定分數占總分之_55_％，本系實習指導教師評定分數占總分之_45__％，合計為100分，實習成績六十分者達實習及格標準；如未達六十分者，實習機構及本系實習指導教師應詳述理由。
  一、實習機構評定分數占實習總成績之__55__％，其評量事項包括：
(1) 學習態度。
(2) 工作表現。
(3) 考勤狀況。
  二、本系實習指導教師評定分數占實習總成績之__45___％，其評量項目為實習報告及實習座談會。實習學生於實習完畢一個月內應繳交實習報告，並參與本系舉辦之實習座談會，分享實習工作經驗並供本系教學興革之參考。

柒、其他事項
實習期間經本系與實習機構協議後，得就計畫未盡事宜，另訂應注意事項，並不定期協調檢討各項實習措施，以期本系「產業實習」方案更臻完善。
捌、核定實施
	本細則由金融學系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